
解釋字號 釋字第612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5年06月16日

解釋爭點 舊廢棄物處理機構管輔辦法第31條第1款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

有選擇職業之自由，如為增進公共利益，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之限度內，對於從事工作之方式及必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

得以法律或經法律授權之命令限制之。其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

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內容須符合立法意旨，且不得逾越母法規

定之範圍。其在母法概括授權下所發布者，是否超越法律授權，

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而應就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及

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判斷，迭經本院解釋闡明在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此一授權條款雖未

就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授權內容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惟依法律

整體解釋，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除就專業技術人

員資格之認定外，尚包括主管機關對於專業技術人員如何適當執

行其職務之監督等事項，以達成有效管理輔導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之授權目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據前開授權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訂

定發布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已廢止），

其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清除、處理技術員因其所受僱之清

除、處理機構違法或不當營運，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情

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合格證書，係指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有導致重大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違法或不當營運情

形，而在清除、處理技術員執行職務之範圍內者，主管機關應撤

銷清除、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而言，並未逾越前開廢棄物清理法

第二十一條之授權範圍，乃為達成有效管理輔導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處理機構之授權目的，以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

有效方法，其對人民工作權之限制，尚未逾越必要程度，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之意旨，亦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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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

有選擇職業之自由，如為增進公共利益，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之限度內，對於從事工作之方式及必備之資格或其他要件，

得以法律或經法律授權之命令限制之。其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

布命令為補充規定者，內容須符合立法意旨，且不得逾越母法規

定之範圍。其在母法概括授權下所發布者，是否超越法律授權，

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字，而應就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及

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為綜合判斷，迭經本院解釋闡明在案。

　　鑒於工商發達，產業生產擴增，物品使用之材料複雜且汰換

頻仍，致廢棄物產量甚鉅、種類繁多，其中不乏污染性及有害性

物質，有賴專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及技術人員處理，以避免造

成環境污染，並防範危害國民健康及環境生態於未然。六十九年

四月九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為求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處理廢棄物之工具、方法、設備及場所等符合科技及專業要

求，其第十五條第一項增列設置專業技術人員規定：「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應先辦理工商登記，並列明專業技術人員及清

除、處理、貯存之工具、方法、設備暨場所，申請當地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證後，始得接受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委託」；又關於專業

技術人員之資格，為求省市達成一致標準，同條增列第二項規

定：「前項專業技術人員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嗣於七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將前開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修正改列第二十條前段；又為有效管理輔導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有增訂管理輔導辦法之必要，並將前開第十

五條第二項移列修正第二十一條規定：「前條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以下簡稱舊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上述

第二十條前段規定復於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規定：「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業

務，應列明專業技術人員與貯存清除、處理之工具、方法、設備

及場所，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證」（以下簡稱舊廢棄物

清理法第二十條前段規定）。前開舊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條前段

及第二十一條規定，對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者

及專業技術人員之工作權固有所限制，並以列明專業技術人員作

為限制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該業務之要件，惟衡

諸現代廢棄物有賴專業處理，以預防環境污染而危害國民健康及

環境生態事件發生，否則一旦發生損害，其影響可能延續數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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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回復，事後制裁已非達成防制環境污染立法目的之最有效手

段，故其限制，洵屬正當。

　　舊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前條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及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此一授權條款雖未就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授權內容

與範圍為明確之規定，惟廢棄物清理法所以設置專業技術人員之

目的，係因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經營廢棄物之貯

存、清除或處理業務時之科技及專業需求，故依法律整體解釋，

上開授權條款賦予主管機關之權限，除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認定

外，尚包括主管機關對於專業技術人員如何適當執行其職務之監

督等事項，以達成有效管理輔導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之授權目的。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依據舊廢棄物清

理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發布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

輔導辦法（以下簡稱舊管理輔導辦法，此辦法於九十一年十月九

日發布廢止），其第十四條規定：「清除、處理技術員應取得主

管機關核發之合格證書，始得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第一

項）。清除、處理技術員從事清除、處理業務，應負責其所受僱

之清除、處理機構之正常營運及解決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問

題，並應審查有關許可證申請書、定期監測報告、契約書、遞送

聯單及營運紀錄，確定內容無訛後，簽名蓋章（第二項）」。再

者，專業技術人員之設置，為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

請核發許可證或申請展延許可證有效期間之要件（舊廢棄物清理

法第二十條、八十七年八月五日修正發布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管理輔導辦法第五條、第十二條，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修

正發布同辦法第七條參照）。是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受僱於

清除、處理機構後，依上開舊管理輔導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應負責該機構之正常營運，解決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問

題，並審查相關文件，擔負該機構能否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之

重任，以預防環境污染而危害國民健康及環境生態事件發生。因

此舊管理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規定，清除、處理技術員因

其所受僱之清除、處理機構違法或不當營運，致污染環境或危害

人體健康，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合格證書，係指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有導致重大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違法或

不當營運情形，而在清除、處理技術員執行職務之範圍內者，主

管機關應撤銷清除、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而言，並未逾越前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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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授權主管機關對於專業技術人員如何適當

執行其職務之監督範圍。又其旨在促使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專業

技術人員，除應具備專業技術外，並應確實執行其職務，乃為達

成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管理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之授權目的，以實現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

護國民健康之廢棄物清理法立法目的之有效手段。且以清除、處

理技術員所受僱之清除、處理機構所造成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

康，情節重大之違法或不當營運，作為撤銷其合格證書之要件，

衡酌此等行為對於環境衛生、國民健康危害甚鉅，並考量法益受

侵害之程度及態樣，而以撤銷不適任之清除、處理技術員合格證

書作為手段，核與規範目的之達成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不生違

背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問題，並未逾越必要之範圍，符合憲法第

二十三條之規定，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

背。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翁岳生

　　　　　　　　大法官　林永謀　王和雄　謝在全　賴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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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和雄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及許大法官玉秀提出
之不同意見書、聲請書及其附件)

彭大法官鳳至、徐大法官璧湖共同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廖大法官義男、王大法官和雄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
局裁判

洪○華聲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6828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6829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6830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6831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36818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5&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23&ldate=19470101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86年11月19日訂定
發布；91年10月9日發布廢止）第14條(86.11.19)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86年11月19日訂定
發布；91年10月9日發布廢止）第31條第1款(86.11.19)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第5條（87年8月5日修
正發布）(87.08.05)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第12條（87年8月5日
修正發布）(87.08.05)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第7條（88年6月29日
修正發布）(88.06.29)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第1項（69年4月9日修正公布；
74年11月20日修正改列第20條前段；77年11月11日
再修正）(69.04.09)

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第2項（74年11月20日修正改列
第21條）(74.11.20)

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本件聲請人曾分別取得甲級廢棄物清除及處理技術員合格證書，

惟任職昌０公司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期間，因該公司有違法

經營，致污染環境，情節重大，經環保署依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九

日訂定發布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輔導辦法（九十一

年十月九日發布廢止，以下稱管理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

之規定，撤銷聲請人之合格證書。

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均遭駁回後，以上開管理輔導

辦法所依據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就技術員資格撤銷事項之授權目的、範圍及內

容，有欠明確為由，認確定終局判決－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

判字第一六一六號判決，所適用之上開管理輔導辦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款，有牴觸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聲請解釋。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15604&ldate=19800409&lser=0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15604&ldate=19851120&lser=001

